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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學費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就有關大學學費事宜所作的

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釐定高等教育學費的原則由政府決定。1991年 1月 18日，前總

督會同行政局決定，應在 1995／ 96至 1997／ 98學年三年期終結前，把

從學位課程學費收回成本的目標比率，由 1993至 94年度前的 12%，分期

增至 18%。政府當局指出，制訂這項政策的目的，是使學生與社會人士

在分擔大專教育成本方面取得合理平衡；協助承擔因加速擴展大專教

育而大幅增加的經費；以及與其他地區當前普遍較高的收回成本比率

趨於一致。  
 
3.  因應這項政策，在 1993至 94年度及 1994至 95年度，大學學費

分別增加 46.6%及 41.2%。1994年 6月，前立法局通過一項議案，促請政

府凍結高等教育的學費水平，並全面檢討釐定學費及向學生提供助學

金及貸款的政策。  
 
4.  在檢討有關政策後，前行政局於 1996年 2月 6日決定，須在 1997
至 98年度前達致收回 18%經常費用的目標，並於其後維持這個水平。政

府當局指出，在作出這項決定時，曾考慮以下因素：學生資助制度；

在承擔大專教育經費方面的比例；如何為其他計劃範疇分配短絀的資

源；學生單位成本的趨勢；以及對由學費承擔的單位成本類別可能作

出的改變，包括能否實施進一步節省成本的措施。 1997至 98年度學位

課程的指示學費為每年 43,100元。其後公布的實際學費為 42,100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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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政府當局自 1998年 2月起凍結大部分政府收費，作為在經濟調

整期間的一項特殊寬減措施。自 2000至 01年度以來，經濟逐漸復甦，

政府當局亦恢復調整政府收費。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下稱 “教資會 ”)
資助院校的學費而言，自 1997至 98年度起已經予以凍結。學位課程的

學費一直維持在 1997至 98年度的水平，即每年 42,100元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 
 
6.  事務委員會未有就釐定大專教育學費的政策本身進行討論。

政府當局於 2000年決定不會推行按學科類別徵收不同學費的制度，並

於 2004及 2005年對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提出改革建議。事務委員會在

研究上述議題時曾討論到下列事項  ⎯⎯  
 

(a) 分科收費制度；  
 
(b) 多收大專教育學費；及  
 
(c) 增加大學學費。  

 
7.  事務委員會就上述事項所作的討論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分科收費制度  
 
8.  雖然不同學科課程的成本各有不同，但現時所有學位或以上

程度課程的學生均繳付劃一的學費。在 2000年，政府當局曾就院校推

行按學科類別徵收不同學費的可行性，徵詢教資會的意見。教資會亦

曾就不同國家這方面的做法進行研究，並已向政府當局提交意見。在

考慮過教資會的意見後，政府當局決定不會推行按學科類別徵收不同

學費的制度。政府當局的理由如下  ⎯⎯  
 

(a) 由於課程趨於多元化，因此各院校會越來越難以將某一特定

課程歸類為某個學科類別；  
 
(b) 以實驗為主的學科通常成本較高，若這些學科收取較高學

費，便會更難吸引學生修讀；及  
 
(c) 由於教育統籌委員會不久前發表諮詢文件，列出多項主要的

教育改革建議，為免令推行教育改革的工作更加複雜，不推

行另一項新建議是審慎的做法。  
 
9.  委員在 2000年 6月 1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察悉，不少地方

(例如內地、澳洲、日本及美國 )均採用分科收費制度。他們詢問，政府

當局日後會否重新考慮實施該制度的建議。  
 
10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不排除在將來會因應環境轉變及

國際間的發展而重新考慮設立分科收費制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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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收大專教育學費  
 
11.  有傳媒報道，儘管大專教育學費已凍結在 1997至 98年度的水

平，但因過去數年出現通縮，以致多收了大專教育學費。有見及此，

部分委員在 2000年 6月 1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有

關報道。這些委員認為，當局應將多收的學費退還給利用貸款繳交學

費的學生。  
 
12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費應設定在足以收回平

均學生單位成本的 18%的水平。由於政府決定凍結收費，作為在經濟調

整期間的一項特殊寬減措施，為跟從政府的這項決定，教資會資助院

校在 1998至 99年度及 1999至 2000年度的學費已凍結在 1997至 98年度的

水平 (即學位課程的學費為 42,100元；副學位課程的學費為 31,575元 )，
並且會在 2000至 01年度繼續凍結在該水平。按各院校在 2000至 01年度

的撥款額計算，凍結學費後，學費的收回成本比率約為平均學生單位

成本的 17.3%。教資會資助院校承諾在 1998／ 99至 2000／ 01學年三年期

終結前，將平均學生單位成本減少 10%，而所省回的一半款額會由教資

會保留，以作重新分配。當局在計算學費的收回成本比率時，已包括

此項節省。  
 
13.  政府當局亦澄清，政府並無退還多收學費的政策。政府現時

向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經常補助金屬一項不敷應用金，計算方法是

從預算開支總額扣除來自學費和其他方面的假定可得收入。由於假定

可收取的學費只是一項預算收入，故須在政府釐定實際學費水平後，

予以調整。換句話說，如政府當局就某學年最終批核的實際學費水平

較釐定經常補助金時假定的學費為低，政府通常會提供額外撥款，以

補不足之數。反之，如實際學費水平較假定的水平為高，以致出現盈

餘，則多收的經常補助金須退還給政府。由於凍結學費的緣故，政府

已在 1998至 99學年向教資會資助院校額外提供 1億 2,950萬元的補助金。 
 
增加大學學費  
 
14.  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當局於 2004年 10月發表題為《改革高中及

高等教育學制  ⎯⎯  對未來的投資》的諮詢文件。委員察悉，政府當

局建議採用一個共同承擔的資助方案推行改革，按 2005年的價格水平

計算，現行大學學費將會由每年 42,100元增加至 5萬元。部分委員關注

到，學士學位課程學費的擬議增幅對低收入家庭造成影響。他們認為

擬議增幅將會大大增加這些家庭的財政負擔。委員亦指出，大學學費

的擬議增幅並無依循收回平均學生單位成本 18%的現行政策。如把學費

增至每年 5萬元，將會令收回成本比率增加至 24%。  
 
15.  政府當局解釋，大專教育界需要每年約 18億元的經常費用，

開辦多一年學士學位課程，以配合新學制的推行。鑒於所需的投資龐

大，而政府的財政緊絀，因此政府當局建議採用一個共同承擔的資助

方案。政府當局認為，讓財政上較充裕的家長負擔推行高等教育改革

的部分開支，是合理的做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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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 關於學士學位課程的收回成本比率方面，政府當局指出，香

港此方面的情況較海外地方為佳。英國及美國的收回成本比率由 30%
至 60%不等。政府當局會在推行高等教育新學制前審慎研究此事。當局

亦會考慮如何改善學生資助計劃，以協助清貧學生。  
 
 
有關文件  
  
17. 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6年 5月 4日  



附錄  
 
 

與大學學費有關的文件  
 

 
會議日期  

 
立法會／  
事務委員會  

 

文件  文件編號  
 

9.9.98 立法會會議  吳清輝議員就 “凍結高

等教育院校的學費 ”提
出口頭質詢  
 

立 法 會 會 議 過 程 正 式

紀錄  

13.10.99 立法會會議  張文光議員就 “教資會

資 助 院 校 向 於 學 年 開

始 前 已 申 請 退 學 的 新

生退還已繳交的學費 ”
提出書面質詢  
 

立 法 會 會 議 過 程 正 式

紀錄 (第 42至 47頁 ) 

19.6.00 教 育 事 務 委

員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CB(2)2558/99-00 

  有關 “大學教育資助委

員 會 資 助 院 校 2000 ／

01學年的學費 ”的立法

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 

EMBCR 5/1716/46 Pt. 19 

15.1.01 教 育 事 務 委

員會  
會議紀要  
 

CB(2)1107/00-01 

 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 文

件，文件題為 “2001／
02 至 2003 ／ 04 年 度 為

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提 供

的三年期經常撥款 ” 
 

EMB CR 2/2041/86 Pt 9 

29.10.04 教 育 事 務 委

員會  
會議紀要  
 

CB(2)350/04-05 

  有關 “改革高中及高等

教 育 學 制 對 未 來

的投資 ”的諮詢文件  

有關 “改革高中及高等

教育學制  —  對未來

的投資 ”的諮詢文件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6年 5月 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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